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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函轉國防部「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」授課輔

助教材及宣導資料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

 　

依國防部112年3月31日國政文心字第1120089094號函辦

理，本部112年1月12日臺教學(六)字第1120002583號函諒

達。

國防部因應「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」政策，

為使學生充分瞭解一年期義務役制度，爰編製輔助教

材、文宣摺頁及QA說明等資料供各校參用，藉由學校全

民國防教育課程教育宣導國家兵役政策，強化役男認

知。

依本部「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」

第3條，有關大專校院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實施，計有國際

情勢(包括區域安全、武裝衝突法)、國防政策、全民國防

(包括國家意識、全民防衛等)、防衛動員及國防科技等五

大領域課程。

考量部分面臨兵役制度變革之學生預於112學年度入學，

爰請各校將國防部授課輔助資料，妥善融入前揭課程進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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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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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教學使用；如未開設全民國防教育課程者，學校兵役

業務承辦人可於學校網站成立宣導專區等方式，將國防

部補充資料及QA說明等資料廣為宣導，以利學生知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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